
证券代码：603686   证券简称：龙马环卫   公告编号：2017-081 

福建龙马环卫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发行数量和价格 

（1）发行数量：26,920,955 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 

（2）发行价格：27.11元/股 

（3）募集资金总额：729,827,090.05元 

2、投资者认购的数量和限售期 

序号 发行对象 
配售数量 

（股） 

限售期 

（月） 

1 四川三新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2,692,733 12 

2 九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768,195 12 

3 龙岩市汇金永盛壹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692,733 12 

4 中意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692,785 12 

5 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 14,754,702 12 

6 鹏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3,319,807 12 

合  计 26,920,955 -- 

3、预计上市时间 

福建龙马环卫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发行人”、

“龙马环卫”）于2017年12月8日获得了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截至2017年12月7日收盘后、本次非公开发行



特定投资者认购股票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

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参与认购的6名投资者所认购的股份自本次发

行结束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转让，预计上市流通时间为2018年12月7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4、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 

一、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经公司2016年9月29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并

经2016年10月17日召开的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发行

人拟向不超过10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111,332.26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环卫装备综合配置服务项目、

环卫服务研究及培训基地项目、营销网络建设项目以及补充流动资金。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定价基准日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期首

日，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90%（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

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

量）。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数量不超过4,000万股（含4,000万股）。 

2017年8月4日龙马环卫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16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

修订公司2016年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等议案，为维护公司和

全体股东利益，综合考虑近期国内资本市场环境变化，根据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投资进度情况，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对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

方案的“发行数量”和“募集资金规模和用途”做出调整，募集资金

总额由不超过111,332.26万元调整为不超过72,982.71万元，非公开发

行A股数量由不超过4,000万股（含4,000万股）调整为不超过3,000万

股（含3,000万股）。 

2017年8月4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同时审议通过

了关于延长公司2016年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等事宜

的议案。2017年10月12日召开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延长公司2016年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

案》、《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办理2016年非公开发

行股票相关事宜的有效期的议案》，同意将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决议有效期顺延12个月，有效期延长至2018年10月16日。 

2017年8月15日，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发行

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 

2017年9月22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福建龙马环卫

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1681号），

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3,000万股新股。 

（二）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1、股票类型：中国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 

2、股票面值：人民币1.00元 

3、发行方式：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4、发行数量：26,920,955股 



5、发行价格：27.11元/股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定价基准日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

期首日，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

价的90%（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

总量）。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本次发行的申购情况对有效

申购进行簿记，按照价格优先、金额优先、时间优先的基本原则，最

终确定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为27.11元/股。 

该发行价格相当于发行底价 26.75 元/股的 101.35%；相当于申购

报价日（2017 年 11 月 24 日）前一交易日公司收盘价 27.19 元/股的

99.71%，相当于申购报价日前 20个交易日均价 29.21元/股的 92.81%。 

6、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729,827,090.05元 

7、发行费用：人民币12,856,863.98元 

8、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716,970,226.07元 

9、保荐机构：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兴业证券”） 

（三）募集资金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 

1、募集资金验资情况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2017年11月30日出具了天健

验〔2017〕490号《关于福建龙马环卫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投资

者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特定投资者缴入资金验证报告》。经



审验，截至2017年11月30日12时止，保荐机构收到非公开发行股票的

发行对象缴纳的申购资金总额人民币729,827,090.05元。 

截至2017年12月1日，保荐机构已将上述认购款项扣除承销费及

保荐费后的余额划转至发行人指定的本次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

2017年12月1日，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天健验

〔2017〕492号《福建龙马环卫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截至

2017年12月1日止，龙马环卫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729,827,090.05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12,856,863.98元（含税，其中

包含增值税进项税额727,736.89元），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716,970,226.07元，其中计入实收资本人民币26,920,955元，计入资本

公积（股本溢价）人民币690,777,007.96元。 

2、股份登记情况 

公司于2017年12月7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办理完毕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登记托管及股份限售手续。 

（四）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 

（五）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和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票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1、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

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兴业证券作为龙马环卫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全程参与了本次发行工作，认为： 



“龙马环卫本次发行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决策及外部审批程序，发

行过程遵循了公平、公正的原则，符合目前证券市场的监管要求。本

次发行的询价、定价和股票配售过程符合发行人董事会、股东大会决

议和《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

细则》、《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

发行认购对象的确定及定价符合公平、公正原则，符合发行人及其全

体股东的利益，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

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

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合法、有效。”。 

2、律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发行人律师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认为： 

“1、龙马环卫本次发行已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及中国证监会的

核准，本次发行的批准程序合法、合规，龙马环卫可以实施本次发行。 

2、本次发行的股份数量为26,920,955股，符合中国证监会核准的

发行数量及龙马环卫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发行数量。 

3、本次发行的最终发行价格为人民币27.11元/股，发行价格不低

于本次发行的发行底价（即26.75元/股），符合《管理办法》的相关

规定。 

4、龙马环卫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及结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中国证监会相关批复的要求，发行结果公平、

公正。 

5、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均为境内投资者，且具备认购本次发行



股票的主体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中国

证监会相关批复的要求。 

6、本次发行过程中涉及的《认购邀请书》、《申购报价单》、《缴

款通知书》、《认购协议书》的内容和形式均符合《管理办法》和《实

施细则》的相关规定，文件合法有效。” 

二、发行结果及对象简介 

（一）发行结果 

本次发行最终确认的发行对象及其获得配售的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配售数量 

（股） 

限售期 

（月） 

预计上市 

流通时间 

1 四川三新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2,692,733 12 2018 年 12 月 7 日 

2 九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768,195 12 2018 年 12 月 7 日 

3 龙岩市汇金永盛壹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692,733 12 2018 年 12 月 7 日 

4 中意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692,785 12 2018 年 12 月 7 日 

5 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 14,754,702 12 2018 年 12 月 7 日 

6 鹏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3,319,807 12 2018 年 12 月 7 日 

合  计 26,920,955   

（二）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1、四川三新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名称：四川三新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1005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0-08-03 

住所：成都市成华区东三环路二段龙潭工业园 

法定代表人：杨安 

经营范围：创业投资业务；代理其他创业投资企业等机构或个人



的创业投资业务；创业投资咨询业务；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务

业务；参与设立创业投资企业与创业投资管理顾问机构；项目投资、

资产管理（不含证劵、金融、期货）。（以上经营范围均不得从事非

法社会集资、吸收公众资金等金融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九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九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20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4-07-03 

住所：北京市丰台区丽泽路18号院1号楼801-16室 

法定代表人：卢伟忠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资产管理

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

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

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3、龙岩市汇金永盛壹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名称：龙岩市汇金永盛壹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成立日期：2017年4月14日 

合伙期限：2017年4月14日至2022年4月13日 

住所：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西陂街道华莲路138号金融中心20层



2002 

执行事务合伙人：龙岩市汇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委派代表：陈

文静） 

经营范围：非证券类股权投资及股权投资有关的咨询服务（不含

吸收存款、发放贷款、证券、期货及金融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4、中意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名称：中意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与内资合资) 

注册资本：20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3-05-23 

住所：北京市昌平区科技园区中兴路10号(凉水河村南)煌潮院内

一号楼B230-1 

法定代表人：吴永烈 

经营范围：受托管理委托人委托的人民币、外币资金；管理运用

自有人民币、外币资金；开展保险资产管理产品业务；中国保监会批

准的其他业务；国务院其他部门批准的业务。(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

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

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

的经营活动。 

5、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481116.5857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1999-11-16 

住所：济南市文化东路29号七星吉祥大厦A座 

法定代表人：孙亮 

经营范围：对高等级公路、桥梁、隧道基础设施的投资、管理、

养护、咨询服务及批准的收费，救援、清障；仓储（不含化学危险品）；

装饰装修；建筑材料的销售；对港口、公路、水路运输投资；公路信

息网络管理；汽车清洗。(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6、鹏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鹏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15000万元 

成立日期：2013-01-04 

住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室（入驻深圳

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邓召明 

（三）本次发行对象的私募基金备案情况 

四川三新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均以自

有资金账户认购，以上2家投资者及其管理的参与认购的证券账户不

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



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

所规定的私募基金登记备案范围内，无需履行相关的私募基金登记备

案手续。 

龙岩市汇金永盛壹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属于《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

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所规定的私募基金

登记备案范围内，且已履行相关的私募基金登记备案手续，并已提供

相关的私募基金登记备案证明材料，符合《认购邀请书》关于私募基

金登记备案的要求。 

鹏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发行对象，以其管理的“鹏华资产勤

道定增8号资产管理计划”参与认购，其属于《基金管理公司特定客

户资产管理业务试点办法》所规定的备案范围内，且已履行相关的备

案手续，并已提供相关的备案证明材料，符合《认购邀请书》关于备

案的要求。 

中意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发行对象，以其管理的“中意资

管-招商银行-中意资产-招商银行-定增精选53号资产管理产品” 参与

认购，已根据《中国保监会关于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开展资产管理产品

业务试点有关问题的通知》等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在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进行了备案，并已提供相关的备案证明材

料，符合《认购邀请书》关于私募基金登记备案的要求。 

九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作为发行对象，以其管理的“九泰基金-

恒兆亿9号资产管理计划”参与认购，其属于《基金管理公司特定客



户资产管理业务试点办法》所规定的备案范围内，且已履行相关的备

案手续，并已提供相关的备案证明材料，符合《认购邀请书》关于备

案的要求。 

以上需要进行备案的投资者及其管理的产品均已履行相关的登

记备案手续，并已提供相关的私募基金登记备案证明材料，符合《认

购邀请书》关于私募基金登记备案的要求。 

（四）本次发行对象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经核查，本次非公开发行最终确定的6名发行对象中不包括发行

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人、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主承销商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发行人

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主承销商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未通过直

接或间接形式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认购。 

（五）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交易情况以及未来交

易安排的说明 

公司与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最近一年不存在重大交易的情形，也

不存在未来交易安排。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

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

息披露。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10名股东变化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截至 2017 年 11 月 15 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

例（%）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股） 

1 张桂丰 境内自然人 60,025,000  22.04  60,025,000  

2 陈敬洁 境内自然人 19,857,500  7.29  19,857,500  

3 杨育忠 境内自然人 12,285,000  4.51  12,285,000  

4 荣闽龙 境内自然人 9,945,000  3.65  9,945,000  

5 林川 境内自然人 9,197,500  3.38  9,197,500  

6 林侦 境内自然人 7,572,500  2.78  7,572,500  

7 杭州富邦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7,500,000  2.75  0 

8 魏文荣 境内自然人 6,500,000  2.39  6,500,000  

9 李小冰 境内自然人 6,240,000  2.29  6,240,000  

10 陈永奇 境内自然人 6,240,000  2.29  6,240,000  

合计 145,362,500 53.37 137,862,500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股完成股份登记后，截至2017年12月7日，公

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总数

（股） 

持股比例

（%） 

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股） 

1 张桂丰 境内自然人 60,025,000 20.06 60,025,000 

2 陈敬洁 境内自然人 19,857,500 6.64 19,857,500 

3 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国有法人 14,754,702 4.93 14,754,702 

4 杨育忠 境内自然人 12,285,000 4.10 12,285,000 

5 荣闽龙 境内自然人 9,945,000 3.32 9,945,000 

6 林川 境内自然人 9,197,500 3.07 9,197,500  

7 林侦 境内自然人 7,572,500 2.53 7,572,500  

8 杭州富邦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7,430,000 2.48 0 

9 魏文荣 境内自然人 6,500,000 2.17 6,500,000  

10 李小冰 境内自然人 6,240,000 2.09 6,240,000  

合 计 153,807,202 51.39 146,377,202 



（三）本次发行对公司控制权的影响 

截止2017年11月15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张桂丰持有公

司60,025,00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22.04%。本次非公开发行后，

公司股本将由272,350,000股增加至299,270,955股，张桂丰将持有公司

20.06%的股权，仍为公司控股股东。因此，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

实际控制权发生变化。 

四、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本次发行前后股本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持股数量（股） 占股本比例（%） 持股数量（股） 
占股本比例

（%） 

一、有限售条

件流通股 
164,405,000 60.37 191,325,955 63.93 

二、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 
107,945,000 39.63 107,945,000 36.07 

三、股份总额 272,350,000 100.00 299,270,955 100.00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本次发行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的资本实力将进一步加强，总资产和

净资产规模增加，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上升，资产负债率下降，优化

资本结构，增强抗风险能力。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业务结构的影响 

本次募集资金用于环卫装备综合配置服务项目、环卫服务研究及

培训基地项目和营销网络建设项目。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资产及业

务规模将进一步扩大。随着募集资金的到位，在募投项目建设期间，

将逐步实现产业转型升级，项目建成并运营成熟后，未来经营活动现



金流量净额将逐渐提升。 

（三）本次发行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本次发行前，公司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运作，建立了完

善的公司治理结构。本次发行后，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未发

生变更，本次发行不会对公司现有法人治理结构产生重大影响，公司

将继续保持在业务、资产、机构、人员、财务等方面的独立性，进一

步加强和完善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 

（四）本次发行对高管人员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将不会对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结构造成直接影响，公司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会因本次发行而发生重大变化。 

（五）本次发行后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后，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

务关系、管理关系、关联交易、同业竞争等方面未发生变化，且不会

产生同业竞争和新增关联交易。 

六、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出具专业意见的中介机构情况 

（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名  称：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长柳路 36 号丁香国际商业中心东塔

10 楼 

法定代表人：杨华辉 

保荐代表人：雷亦、林闻杰 

项目协办人：孙碧思 



联系电话：021-20370762 

联系传真：021-38565707 

（二）发行人律师 

名  称：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丰盛胡同 28 号太平洋保险大厦 B 座 10

层  

负 责 人：朱小辉 

经办律师：王韶华、顾鼎鼎 

联系电话：010-57763888 

联系传真：010-57763777 

（三）会计师事务所 

名  称：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办公地址：杭州市钱江路 1366 号  

事务所负责人：吕苏阳 

签字会计师：蒋晓东、盛伟明、叶贤斌、虞婷婷 

联系电话：0571-88216888 

联系传真：0571-88216999 

特此公告。 

福建龙马环卫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12月9日 

 


